
7.3.3—158 出口卷烟相关证明及免税核销办理

【事项名称】

出口卷烟相关证明及免税核销办理

【申请条件】

出口卷烟相关证明及免税核销办理事项包括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开具、出口

卷烟已免税证明开具和出口卷烟免税核销管理。

1.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开具

卷烟出口企业向卷烟生产企业购进卷烟时，应先在免税出口卷烟计划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开具《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然后将其《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

转交给卷烟生产企业，卷烟生产企业据此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免税手续。

2.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开具

已准予免税购进的卷烟，卷烟生产企业需以不含消费税、增值税的价格销售给出口

企业，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申请表》。卷烟生产企业的主管税

务机关核准免税后，出具《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并直接寄送卷烟出口企业主管税务

机关。

3.出口卷烟免税核销管理

卷烟出口企业（包括购进免税卷烟出口的企业、直接出口自产卷烟的生产企业、委

托出口自产卷烟的生产企业）应在免税卷烟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 4 月 30 日前的

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卷烟的免税核销手续。

【设定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24 号）第九条第（四）项

【办理材料】

1.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开具：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申请表》及申报电子数据 1 份



2.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开具：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申请表》及申报电子数据 4 份 电子数据 1 份

2 《准予免税购进出口卷烟证明》 1 份

3.出口卷烟免税核销管理：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出口卷烟免税核销申报表》及申报电子数据 1 份

2 出口发票 1 份

3 出口合同复印件 1 份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购进免税卷烟出口的 《出口卷烟已免税证明》 1 份

委托出口自产卷烟的生产企业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1 份

代理出口协议副本复印件 1 份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税务机关应自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办结（相关资料信息等需进一步核实真实性

的除外）。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纳税人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纳税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纳税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认为出口退税有关证明出具有误需要作废的，应向原出具证

明的税务机关提申请作废已出具证明，并提供已出具的纸质证明全部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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